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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立法院第10屆第7會期第13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入出國及移民法增訂第七條之一、第二十一條之一、第二十三條之一、第七十二條之一及第七十四條之一條文；刪除第七章章名、第四十條至第四十六條及第八十四條條文；並修正第三條、第五條、第六條、第八條至第十條、第十二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八條、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六條、第二十九條、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三條、第三十六條、第三十八條、第三十八條之一、第三十八條之四、第三十八條之七至第三十八條之九、第四十七條至第四十九條、第五十二條、第五十五條至第五十七條、第六十四條、第六十五條、第六十八條、第七十條、第七十四條、第七十五條至第八十條、第八十三條、第八十五條至第八十七條、第八十八條及第九十五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１－６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、莊瑞雄、邱顯智、吳玉琴、邱臣遠、羅美玲、陳琬惠、賴品妤

	刑事訴訟法增訂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二百八十四條之一、第三百七十六條及第四百零六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６－２１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

	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十六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 　　（頁次：院２１－院２９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

	刑事訴訟法修正第一百六十一條、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一至第二百五十八條之四、第二百五十九條、第二百六十條、第三百零三條、第三百二十一條、第三百二十三條及第三百二十六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２９－５６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




	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十七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５６－６４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

	證券交易法修正第十四條之四、第十四條之五、第一百七十八條及第一百八十一條之二條文─完成三讀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６４－１１６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、曾銘宗、林楚茵

	護理人員法修正第三十七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１１６－１２１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、陳靜敏

	消防法增訂第十一條之一、第十三條之一、第十五條之五、第十五條之六、第十九條之一、第二十六條之一、第三十五條之一、第三十五條之二、第四十二條之三及第四十二條之四條文；刪除第四十五條條文；並修正第一條、第三條、第七條、第十一條、第十三條、第十五條之二、第十八條、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條、第四十二條、第四十二條之二、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（頁次：１２１－２４４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、湯蕙禎、羅美玲

	消防設備人員法─完成三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院２４４－院４９６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、湯蕙禎、陳琬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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